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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YSD00-2021-0002

虞政发〔2021〕5 号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上虞区新一轮征收集体土地
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和单位：

我区新一轮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

已报经省政府同意，根据浙江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征收集体

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》（浙自然资函

〔2021〕4 号）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上虞区新一轮征收集体

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标准。

1.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按实补偿。一般地上附着物和青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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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补偿标准见附件，特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按市场评估的

方式确定补偿价格。

2.涉及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按照我区集体土地上

房屋拆迁补偿有关政策执行。

二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按“谁有补谁”原则实施补偿。

三、该补偿标准内容实施起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。

四、《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上虞区集体土

地征收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虞政发〔2014〕47 号）涉及的地上

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不再执行，其他有关政策与本通知不

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五、该通知由区府办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自然资源和

规划分局承担。

附件：1.青苗补偿标准

2.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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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青苗补偿标准

项目 补偿标准 备注

粮食油料作物 2000-2500元/亩

普通蔬菜 2500-3000元/亩 不含棚架

棉花 2500元/亩

水产

特种水产 7000～8000元/亩
不含附属设备

普通水产 3000~4000元/亩

茶园

4000～5000元/亩
桑园

毛柴竹 2000～3000元/亩

普通零

星树木

迁移补

偿费

胸径 3～5cm 50元/株

胸径 5～10 cm 100元/株

胸径为 10～20 cm 200元/株

胸径在 20 cm以上 400元/株

备注：1.补偿要考虑作物的品种、质量等因素，体现补偿的差别化；

2.比较特殊的作物，可按成本原则结合市场因素进行评估后按

实补偿；评估需综合考虑作物的品种、质量、迁移、人工、损耗、培

育等因素；评估机构的选定方法可以参照本区房屋征迁相关规定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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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
项目 补偿标准 备注

农田水利水电设施（含低压线迁移费） 2500 元/档

砖砌管理房 200～250 元/m
2

临时构筑物

竹架 10-20 元/m
2

简易棚架 5-8 元/m
2

篱笆 5-10 元/m

草舍 100 元/m
2

碎石路 80～100 元/m
2

水泥、石材、柏油路 150～200 元/m
2

室外地坪

普通水泥地面 50-75 元/m
2

厂区水泥路面 100 元/m
2 15CM 厚以上（含碎石、

钢丝网）

围墙

标准砖 100 元/m
2

二孔砖 75 元/ m
2

泥墙 30 元/m
2

坟墓迁移补

偿费

单穴 5000～6000元/穴

双穴
9000～12000 元/

双穴

河坎
干砌 220 元/m

浆砌 280 元/m

水泥、地下

瓦管渠道

口径 50 cm 以上
150～200 元/m

2

口径 50 cm 以下

灌溉设施

简易机埠 2000～3000元/个

固定机埠 4000～5000元/个

机房 500 元/m
2

水井 1000-2000 元/口

备注：1.补偿要考虑附着物的成本、质量等因素，体现补偿的差别化；
2.比较特殊的附着物，可按成本原则采取评估，视迁移或残值

回收等不同情况按实补偿；评估机构的选定方法可以参照本区房屋征
迁相关规定执行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

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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